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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陇镇 2023 年财政决算和 2024 年上半年
财政预算执行（调整）情况的报告

——2024 年 8 月 27 日在梅陇镇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

副镇长 王春美

一、2023 年财政决算的主要情况

2023 年我们认真贯彻区委、区政府工作要求，在镇党委的坚强

领导下、在镇人大的监督和支持下，坚持稳中求进、以进促稳、先立

后破，围绕稳增长、保重点、优结构、强绩效，强化财政资源统筹，

全面贯彻落实镇五届二次党代会及六届三、四次人代会精神，筑牢兜

实“三保”底线，财政运行质量稳中有升。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2023 年，全镇财政总收入为 452,290 万元，比 2022 年增加

147,874 万元，增长 48.6%，完成预算收入计划的 100.5％。其中：

税收收入为442,621万元，比2022年增加 145,837万元，增长49.1％；

税费收入为 9,669 万元，比 2022 年增加 2,037 万元，增长 26.7％。

全年完成区级地方财政收入（考核口径）164,905 万元，比 2022 年

增加 60,009 万元，增长 57.2%。

结合当年度农民集中居住等区级结算项目以及财力预结等因素，

2023 年镇本级可安排财力合计为 160,995 万元，比 2022 年减少

21,994 万元，下降 12.0％（剔除 2022 年疫情防控经费补贴等一次性

因素，实际同比增长 3.5%），完成预算收入的 100.0％。其中，镇本

级可得财力 159,760 万元，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,235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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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镇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160,995 万元，比 2022 年减

少 21,994 万元，下降 12.0%，完成预算支出计划的 100.0％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

2023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92,205 万元，主要为：土地出让镇得收

益 63,700 万元，历年中小河道整治工程资金 12,768 万元，农民相对

集中上楼安置资金10,908万元，减量化项目土地整治成本资金4,829

万元。具体执行情况为：永联地块等动迁安置房回购款 27,115 万元，

农民相对集中上楼安置费 24,321 万元，历年中小河道整治工程经费

14,220 万元，归还债券本息 12,429 万元，曙建敬老院前期费 8,291

万元，许泾村及民建村减量化项目土地整治成本资金 4,829 万元，普

旺路道路新修工程 1,000 万元。

（三）财政存量资金化解使用情况

2023 年在财政存量资金使用上，主要用于外环生态前期费

12,000 万元、疫情防控支出 11,028 万元、企业项目化扶持 4,452 万

元、曙建敬老院建设工程 4,000 万元、市容环境卫生整治 3,917 万元、

河道保洁 1,538 万元等项目，合计化解存量资金 48,266 万元。

二、2024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及调整情况

2024 年，全镇上下在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，齐心协力，依法依

规组织税收收入，加强非税收入管理，加强财源建设，着力夯实税基、

涵养税源，确保财政平稳运行。上半年的财政收支均实现了“时间过

半、任务过半”。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

1.收入执行情况

1～6月实现财政总收入 306,078 万元，同比增长 27.6%，完成年

初人代会指标的 65.7%。其中：实现财税收入（考核口径）294,747

万元，同比增长 22.9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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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区级地方财政收入（考核口径）114,422 万元，同比增长

35.2%，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67.4%。其中：非房产区级收入 40,779

万元，同比下降 9.1%。

2.支出执行情况

1～6月镇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9,505 万元，执行率为年初人代

会预算支出安排数 159,401 万元的 50.0％。其中：基本支出 30,850

万元，项目支出 48,655 万元。

（二）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

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区委、区政府各项工作要求和任务，重点确保

教育、卫生等民生保障领域的支出，对年初预算进行必要性调整，现

提请调增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,183 万元（项目支出）：

1.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科目追加项目支出 10 万元。主要为追加党

群办侨界法治宣传经费。

2.教育支出科目追加项目支出 2,353 万元。主要为追加学生书簿

费、校舍维修等教育专项经费（其中区财力结算项目资金 2,203 万

元）。

3.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追加项目支出 153 万元。主要为追加

老年综合津贴、康乐福项目经费。

4.卫生健康支出科目追加项目支出 393 万元。主要为追加社区卫

生益梅服务站建设、计生特殊家庭免费助餐。

5.城乡社区支出科目追加项目支出 1,553 万元。主要为追加街面

网格巡查应急整治考核补贴、湿垃圾减量处置等。

6.农林水支出科目追加项目支出 4,357 万元，主要为追加中小河

道整治及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等（其中区财力结算项目资金 2,635

万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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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科目追加项目支出 189 万元。主要为

追加大气环境监测地面微站运维等。

8.住房保障支出科目追加项目支出 702 万元，主要为追加小区美

丽家园综合改建经费。

9.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科目追加项目支出 473 万，主要为追

加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经费。

10.调减预备费 2,000 万元（全部用于以上追加支出）。

详见附表：2024 年上半年度各单位（部门）一般公共预算调整

明细表

（三）政府性基金调整情况

1～6 月政府性基金收入 35,219 万元，主要为土地出让金返还款

27,300 万元，水务整治项目 7,905 万元，土地减量化 14 万元，至 6

月底已使用 33,293 万元。

（四）财政存量资金调整使用情况

1～6 月通过回笼动迁往来款及收缴部门预算结余形成财政存量

资金，主要用于历年应付款项目共计 14,034 万元。

三、2024 年下半年工作重点

下半年，我们要在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在镇人大的监督下，既

要抓住当下主要矛盾，合理把控支出规模，满足实际需要，又要注重

长远前瞻布局，“留有后手”，为应对未来可能的风险挑战留出空间；

既要把稳增长作为当务之急，又要把培育新动能作为重中之重；既要

坚持发展为民、惠民实事，又要推动产业发展、科技创新，提升财政

结构品质。

（一）坚定区域发展信心，全力以赴提升经济发展质量

加大对重点企业、新增企业收入分析，推动房产与非房产行业双

管齐下、共同发力，把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作为扩投资、稳增长的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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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抓手和有效途径；建立房产楼盘和土地出让地块协同跟踪机制，确

保房产行业税收应收尽收。

（二）强化守正创新，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

一是坚决落实政府过“紧日子”的支出理念。严格控制和压减一

般性支出，勤俭节约办一切事业，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，切实保障和

改善民生，兜住、兜准、兜牢民生底线，采取更多惠民生、暖民心举

措，持续提升优质公共服务供给能力。二是持续完善财政资源的统筹

机制。加强政府预算统筹，强化“三本预算”的贯通，积极争取市级、

区级专款，做好当年支出和中长期支出的平衡，做好重大政策和财政

保障能力的平衡。

（三）强化风险防控，落实人大预算审查监督

主动对照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

意见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等规定，自觉接受预算决算审查监督，落实

预算联网监督要求，积极组织项目专家评审，充分听取人大代表和社

会各界的意见建议，进一步提升支出预算和政策的规范性、科学性、

有效性。

（四）树立成本意识，推动全成本绩效管理

全面深入推进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，切实加强各部门项目支出

“减成本、控成本”意识，同时开展成本预算绩效分析，重视“评绩

效”的后端工作。贯彻勤检节约、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的基本原则，

面对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措施，深入调研项目内容，

促进项目业务流程再造，建立健全成本标准体系，进一步提升财政治

理效能和政府治理能力。

各位代表：下半年，我们要在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在镇人大的

监督支持下，凝聚合力、共谋发展，为完成全年财政收支预算任务而

不懈努力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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